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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一直是国内外专家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话题。现代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源于西方，以意大利著名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布兰迪

（Cesare Brandi）的专著《文物修复理论》（1963年）为代表。此书提到了文物保护修复所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可辨识性原则。所谓可辨

识性原则，是指修复部分与文物本体应该有所区别，远观不致导致整体不协调，近观则应能辨别出修复痕迹，而不需借助其他高科技手段。该原

则在国内也逐渐为人广泛提及并接受，但也不乏怀疑反对之音。如著名文物保护专家陆寿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路智勇等均认为绝对的不可识别

是不存在的，应该辩证地对待“可识别原则”，不能一味机械照搬（源于：路智勇《试论“可识别”原则的相对性——兼论文物保护修复中可识

别程度的把握》一文）。在此，笔者也认为不应迷信布兰迪的可辨识性原则，在高超的传统修复技艺及高科技可以辨识修复痕迹两者的引导下，

修复不应该拘泥于现在的可辨识：远观一体、近观有别，而应该放宽其标准，使得修复文物最大程度的表现文物所要传达的信息。 

      首先，中国的传统修复技艺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我们常言的三种修复（美术修复、陈列修复和考古修复）中的美术修复。比如，书画修复

和陶瓷器修复在补全的基础上，还会以做旧、全色这一步骤作为修复的终结点；青铜器修复最终也会以作伪锈而告终，对修复补配好的部位从里

到外都要做上锈色，加以掩饰修饰。从而使得修补复原之部位与器物本体部位“浑然一体，补处莫分”，达到让观赏者无法识别修复痕迹的效

果。这一高超技艺历来是衡量传统修复技师修复工艺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修复技师的法宝和绝活。但是，支持布兰迪保护理念的修复专家却认

为这个“绝活”只是所谓的画蛇添足，因为它损坏了文物本身的原真性，会给观众传达错误信息。故将其称为“过度修复”，是不应该采取的、

有所欠妥的。 

      中国传统修复技师所修复文物大多数属于艺术品，它们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修复师在修复每件文物前，会根据此件文物应该向观众传达

的信息来决定修复方法。当一件文物的艺术价值大于历史、纪念等价值时，笔者认为对它的恢复原状应该指恢复文物在所处时代展示的艺术信

息。它在当时时代便是一个艺术品形象，因此观众只有融入到其艺术价值中才能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其他价值。这就要求修复不应该停留在“远观

一体，近观有别”的层次上，应该更注重艺术的完整性而无所谓距离远近。 

      其次，现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引领着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及科学鉴定技术迅猛的提高。高超的修复技术提供了文物重新展示其艺术价值的

可能性；在文物修复之前，完整的修复档案记录了对文物所采取的各种修复手段；科学的鉴定分析可以鉴别出修复痕迹，从而防止所谓的“以假

乱真”。因此，完全的不可辨识是做不到的，即使是美术修复中的痕迹通过科技手段也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也就不存在过度修复会给观众或研究

者带来错误信息的情况。 

       再次，考虑到观众的心理。追寻完美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心理，尤其是对一个具有艺术性、历史性、在观众心中有较高地位的某件物品而言，

这种对完美理念的追求会更加强烈。对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文物，我们想了解的是它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当时人的审美观如何？它和我

们现在有什么区别、联系？对我们有何启发？……在欣赏这些艺术品时，观众脑海里会浮现诸如此类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文物便与观众

融为一体，这不正是博物馆教育向公众传达信息的一个重要通道吗？——使文物与观众对话。我们的目的在于了解过去，而不是看着它破旧残损

的面貌去想它是怎么经历多年的风雨剥蚀的（不包括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价值），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多数观众的主要问题。 

       第四，陈列修复和美术修复本质是相似的。对残缺部位的修复补全，使所修复的文物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示其原来面貌，让观众理解其中蕴含

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在陈列修复中，当对缺失信息掌握有充分证据时，是可以将其补全的，因此补全部位便是合理的，至少在当前是合理

的。美术修复只是将做旧上色这一步演绎得更到位，使所修复文物看上去完整无缺、丝毫不损。因此，陈列修复和美术修复对残损部位的补全都

是建立在当时对证据的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也许多年后这种补全被认定是错误的，那么两种修复都错了，都必须去除。这个问题就回归到修复

材料的可再处理性了，只要美术修复采用可再处理的材料来补全做旧，那么修复部位就可以被再次处理且不伤害文物本体。因此，美术修复也不



会对文物及文物所传达的信息造成影响。 

       最后，中国的传统修复技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及其重大价值，我们有义务

使这项遗产发扬光大、继续传承并发展。在传统修复中，残缺器物补全做旧部分与器物本体之间的和谐性、一体性是衡量修复师修复技艺的一个

重要指标。因此，在对“天衣无缝”的追求过程中，修复师的技艺逐渐得到提升，我们得以重视的文化遗产也有了活力，可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如果这一点不受重视，修复师的高超技艺也较难体现，常言到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逐渐地，我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丧失生命力、止

步不前。这将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当审美标准达到一个新层面时，我们就应该以新视点重新审视我们的行为。通过对上述几个要素的权衡，笔者认为，在对文物残缺部位信息

充分掌握的前提下，对于那些并未包含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性信息的残损物件的修复可以朝着美术修复的层面发展。但是，应该遵守文物修复的各

种规章制度，准确并详细记录该文物修复的全过程，采用的修复材料也应符合文物修复的标准。不能因为过度追求完美，而忽视这些重要的环

节，相反，应该是在这些因素满足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发挥出修复技师的所有法宝，最大限度地呈现文物自身美。修复理念没有一个固定标

准，合理即可。我们借鉴西方的文物修复理念，同时结合我国的修复实情加以中国特色化，使我们伟大民族的宝贵遗产得以传承。 

        以上为笔者对文物修复可辨识性理念的一些拙见，望批评指正。 

(2011年7月8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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